
 國立成功大學統計學系 

博士班資格考及研究計劃口試經費支出要點 

112.1.5系務會議通過  
 

 

一、為有效使用經費支付統計學系博士班資格考及研究計劃口試之相關費用，特訂定「國立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博士班資格考及研究計劃口試經費支出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博士班資格考及研究計劃口試委員由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所需之費用得由本系

相關經費報支。 

三、申請之項目及費用如下：  

(一)命題費：每位命題委員每科新台幣300元，合併命題亦同。  

(二) 閱卷費：每位閱卷委員每科新台幣1,000元，合併閱卷亦同。 
(三)口試審查費每次1,000元，校外委員得申請國內交通費。     

四、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